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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行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文件
公平竞争审查的工作提示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783 号)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

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(发改法规规

〔2022〕1117 号)《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》(国家发

展改革委令第 16 号)有关要求，推动招标人健全依法必须招标

项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，宜昌市发改委、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印发了《宜昌市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

审查工作指南》，现将相关重要工作提示如下。

一、建立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。

招标人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，应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内

部审查机制，明确审查机构、审查标准和审查流程，结合自身

实际采取自行审查或者委托第三方协助审查的方式进行公平竞

争审查；招标人自行审查的，可以由招标人的具体业务机构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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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，也可以采取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查或者由具体业务机构初

审后提交特定机构复核等方式；招标人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审

查的，招标人应当严格把关审查程序，并对审查结果负责。

二、明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标准。

招标人建立了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，招标文件经

公平竞争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或者符合例外规

定的，可以发布；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且不符合例外规定

的，应当不予发布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发布；未经公平

竞争审查的，不得发布。

三、规范填写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表。

招标人审查部门在完成审查工作后，应填写《招标文件公

平竞争审查表》,形成书面审查结论。适用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公平竞争审查例外情形的，应当在审查结论

中说明理由，有政策文件依据的应标明依据来源。书面审查结

论作为招标人审签、发布招标文件的重要参考。招标文件经招

标人审签发布的，应当将《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表》,连同招

标文件一并作为招标档案资料存档备查。

四、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。

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因招标人未开展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

工作，导致招标文件出现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等违法违规行为

的，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应依法加大惩处力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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